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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

茲提述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通函（「該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以及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所提述適用於股東特別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先前代表委任表格」）。除另有

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澄清

本公佈謹此澄清，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第 (a)至 (d)項決議案將被視為一項單一決

議案，並應當作一項決議案投票。因此，本公司已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以修改其

格式。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在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三日寄發予股東。

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所反映之格式修改不會影響該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

資料，有關資料維持不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提述之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

時間及地點亦維持不變。

股東務請垂注，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為取代及取替先前代表委任表格，而先前代

表委任表格屬無效及作廢。

已簽署及交回先前代表委任表格之股東應根據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之指示填妥及

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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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連同任何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

證人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股東特別大會或任何續會指定舉行

時間 48小時前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方為有效。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奇鋒

香港，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七名執行董事許奇鋒先生、余允抗先生、張雲先

生、張啟軍先生、伊美璇女士、舒中文先生、及潘一勤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蘇振邦先生、王小寧先生、張文龍先生、及陳文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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